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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身性、认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学

徐英瑾

（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，上海２００４３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　在主流的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中，很少有人意识到：将伦理规范的内容转化为

机器编码的作业，在逻辑上必须预设一个好的语义学理论框架，而目前主流人工智能研究所采

用的语义学基础理论却恰恰是成问题的。文章主张在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伦理学的研究中引

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成果，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“身体图式”在伦理编码进程中所起到的基

础性作用。依据此番立论，并主张：机器伦理学的核心关涉将包括对人工智能的“身体”———而

不仅仅是“心智”———的设计规范，即必须严肃考虑“怎样的外围设备才被允许与中央语义系统

进行恒久的接驳”这一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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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发展，对于此类技

术产品的伦理学考量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。概

而言之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所有伦理学思考，都在

国际学界被归入“人工智能伦理学”（ｅｔｈｉｃｓ　ｏｆ　Ａｒ－
ｔｉｆｉｃｉａｌ　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）的范畴，而这个学科分支本身

又 可 分 为 两 个 小 分 支：“机 器 人 伦 理 学”
（ｒｏｂｏｅｔｈｉｃｓ）与“机 器 伦 理 学”（ｍａｃｈｉｎｅ　ｅｔｈｉｃｓ）。
前者的任务是对设计机器人的人类主体进行规范

性约束，而后者的任务则是研究如何使得人类所

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行为上具有伦理性。这两

个分支彼此之间既有分工上的分别，又有微妙的

联系。两者之间的差别体现在：“机器人伦理”直

接约束的是人类研究主体的行为，而“机器伦理”
直接约束的是机器的行为。两者之间的联系又体

现在：不通过“机器伦理学”，“机器人伦理学”的指

导就无法落 地；而 没 有“机 器 人 伦 理 学”的 指 导，

“机器伦理”的编程作业也会失去大方向。
不过，在当前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中，很少有

研究者意识到此类问题实质上乃是某种深刻的语

言哲学－语言学问题的变种，而不能就事论事地在

应用伦理学的层面上被谈论。而笔者的相关判断

又是基于如下考量：如果我们要把用自然语言表

达出来的伦理学规范———如著名的“阿西 莫 夫 三

定律”———转换为能为机器识别并执行的 程 序 语

言的话，我们就必须对人类的语言运作的本质有

着一种预先的理论把握；而语言学家与语言哲学

家对于人类语言机制的不同理解，则显然又会导

致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。
此外，也正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哲学－语言

学问题在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，认

知语言学关于“具身化”问题的见解也相应地被边

缘化了。很少有人工智能伦理学方面的讨论触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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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问题：伦理编程问题不仅仅牵涉软件的编制，
而且还将牵涉“怎样的外围设备才被允许与中央

语义系统进行恒久的接驳”这一问题。也就是说，
依据笔者的浅见，机器伦理学的核心关涉将包括

对人 工 智 能 体 的 “身 体”———而 不 仅 仅 是 “心

智”———的设计规范。而为了支持这一看似“非主

流”的观点，本 文 的 讨 论 将 始 自 于 对 如 下 问 题 的

“务虚”式讨论：为何伦理学必须具有“具身性”？

一、从伦理学的“具身性”说起

“具身 性”（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）本 是 一 个 在 认 知 哲

学领域内使用的术语，其主要含义是指：人类认知

的诸多特征都在诸多方面为人类的生物学意义上

的“身体组织”所塑造，而不是某种与身体绝缘的

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的衍生物。如果我们将这样

的观点沿用到伦理学领域之内，由此产生的“具身

化伦理学”的核心观点便是：伦理学规范的内容，
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为作为伦理主体的人类的肉

体特征所塑造的。换言之，伦理学研究在相当程

度上必须吸纳生物学研究的成果，而不能将自己

视为与“肉体”绝缘的“纯精神领域”。
应当看到，将“具身性”与伦理学相互结合的

观点，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传统路数，甚至还

与该领域内的思维定式相左。譬如，柏拉图就曾

将“善”的理念视为超越于可感知的物理世界的最

高理念，而康德则将道德律令视为某种凌驾于肉

身领域的“绝对命令”。但随着演化论等自然科学

思维范式逐渐进入伦理学领域，越来越多的具有

自然主义倾向的伦理学家开始注意到了伦理学自

身的生物性根基。正是基于此类考量，英国生态

学家汉密 尔 顿（Ｗｉｌｌｉａｍ　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）在１９６４年 提

出了所谓的“亲属选择模型”。［１］根据该模型，在假

定甲、乙两个生物学个体之间具有一定的遗传相

似性的前提下，只要这种相似性与“乙从甲获得的

好处”之间的乘积能够抵消“甲自身因帮助乙而遭

到的损失”，那么，使得互助行为可能的那些基因

就会在种群中传播（这一规律，也在科学文献中被

称为“汉密尔顿律”）。或说得更通俗一点，依据汉

密尔顿的理论，道德的生物学起源，很可能就是与

“通过亲属的生存而完成家族基因的备份”这一隐

蔽的生物学目的相关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汉密尔

顿所给出的这种对于道德起源的描述看似抽象，
其实已经触及“身体”对于伦理学的奠基意义。譬

如，前述“汉密尔顿律”的起效，在逻辑上已经预设

了一个生物学个体有能力将别的生物学个体识别

为其亲属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辨认主体若不依赖

于被辨认对象的身体形态的识别，则几乎是难以

想象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道德意义上的“共情感”
很可能便是以道德主体之间在身体方面的相似点

为前提的。
对于上述的理论描述，有的读者或许会问：汉

密尔顿的“亲属选择模型”又将如何解释人类对于

非亲属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同情感呢？实际上答案

也非常简单：“基因的相似性”实质上是一个针对

特定参照系才能够成立的概念。若以其他物种为

参照系，整个人类都算是一个巨大的亲属组织，因
此，你与地球上任何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之间

都有着某种基因上的关联性。而按照“汉密尔顿

律”，只要这种关联度与“被帮助者从你这里获得

的好处”的乘积能够大于“你因为帮助他而遭到的

损失”，那么利他主义行为就可以被激发。而在很

多情况中，对于陌生人的很 多 帮 助 形 式———譬 如

在网上向受灾群众捐献１０元———所 需 要 付 出 的

生物学资源其实是微不足道的，这就使得“汉密尔

顿律”所规定的相关条件在数学上变得容易被满

足（换言之，“大于”左边的乘积实在太容易超过其

右边的数值了）。或再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：廉价

的“助人为乐”行为的传播之所以并不是很难，就

恰恰是因为这些行为自身所消耗的资源不多；而

与此同时，人与人（尽管很可能彼此是陌生人）之

间在身体层面上的起码的相似点却已经足以激发

出微弱的“好感”，以便催生那种微弱的利他性行

为。与之相对应，代价不菲的利他主义行为却往

往是建立在被帮助者与帮助者之间较密切的亲属

关系之上的，并经由这种亲属关系所提供的更为

强烈的“亲近感”驱动。
不过，笔者也承认，上述这种基于生物学考量

的道德起源学说，并不能对人类所有的人际行为

做出充分的描述，因为作为自然存在者与社会存

在者的合体，人类的具体行为在受到生物学因素

的制约外，还会受到社会－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

（譬如文化、生产方式、政治理念、宗教等因素对一

个人的“亲密圈”的重塑效应）。但即使如此，生物

学方面的考量依然会构成“文化重塑活动”的基本

逻辑空间；换言之，文化重塑的方向本身必须首先

是“生物学上可能的”。意识到这一点的美国哲学

家麦金太尔便在《依赖性的理性动物》一书中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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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强调了 伦 理 学 研 究 与 生 物 学 研 究 之 间 的 连 续

性。他指出，如果我们将伦理学视为对人际关系

根本规范的研究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就无法忽略使得

此类人际 关 系 得 以 存 在 的 下 述 基 本 的 生 物 学 前

提：人类是一种离开了群体生活就必然会灭亡的

物种，因为人类的身体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

脆弱性。“我们是否能够存活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

于别人（更别提繁衍了），因为我们经常遭遇如下

困难：身体疾病或伤害、营养不足、精神疾病与困

扰，以及来 自 于 别 人 的 入 侵 与 无 视……”［２］（Ｐ１）也

就是说，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，人类道德规范中最

为基 本 的 那 部 分———如 尊 老 爱 幼、帮 助 弱 小，等

等———都是对于某些最基本的生物学需要 的“再

包装”，而不是脱离于人类的生物学实际的纯粹的

“文化发明”。由此不难推出：如果在另外的一个

可能世界中的人类的生物学习性与现有的人类不

同（譬如，那个世界中的人类会像螳螂那样在交配

之后吃掉“新郎”），那么，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期望

他们的道 德 规 范 内 容 与 我 们 的 道 德 规 范 基 本 一

致了。
不难想见，如果这条“达尔文—汉密尔顿—威

尔逊（Ｅ．Ｏ．Ｗｉｌｓｏｎ，他的‘社会生物学’研究是汉

密尔顿工作的全面升级化）［３］—麦金太尔”式的伦

理学研究路数是正确的话，那么，此类思维方式就

肯定会对人工智能伦理学产生直接的影响。这里

需要被提出的最核心的问题便是：既然人工智能

产品并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“生物体”，我们又

怎么保证此类产品能够经由其与人类身体的相似

性而承载了人类所认可的道德规范呢？换言之，
既然对吾 辈 而 言 人 工 智 能 体 肯 定 是“非 我 族 类”
的，“其心必异”的结局难道不正是无法避免的吗？

不过，同样不容否认的是，至少对于主流的人

工智能伦理学研究而言，人工智能制品因为其物

理“身体”的 不 同 而 潜 藏 的 对 人 类 社 会 的 伦 理 风

险，并没有被充分注意到。譬如，著名的“阿西莫

夫三定律”就表达了某种经过强制性的代码输入

（而不是身 体 设 计）以 禁 止 机 器 人 危 害 人 类 的 企

图。而在此路径的支持者看来，给相关的机器人

配置怎样的“身体”反倒成为一个与机器伦理无涉

的边缘性问题。此外，即使他们了解到从汉密尔

顿到麦金太尔的整条“具身化的伦理学”的发展线

索，恐怕他们也会以这样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

来打发“具身派”的见解：既然汉密尔顿所说的“利
他主义基因”本身就是以自然选择的方式植入人

类的一种强制性操作代码，那么，人工智能专家就

完全可以自行扮演自然选择的角色，向机器直接

植入这样的代码。他们或许还会补充说：既然自

然选择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机制，那么，到底有

什 么 自 然 选 择 能 够 做 到 的 事 情，我 们 人 类 做 不

到呢？

但在笔者看来，上面的辩驳是无力的。其一，
自然选择机制的基本原理固然并不神秘，但是特

定性状的演化历史的种种细节却很可能是难以被

事后复原的，因为这牵涉相关基因与特定生态环

境之间的复杂互动。因此，从非常抽象的角度看，
如果将自然选择机制人格化为一个设计师的话，
那么“他”对于伦理代码的编制路线便是“从下到

上”（ｂｏｔｔｏｍ－ｕｐ）的，而阿西莫夫式的机 器 伦 理 代

码的编制路线则是“自上而下的”（ｔｏｐ－ｄｏｗｎ），两

条路径并不相似。其二，自然选择的过程不是一

次完成的，而 是 通 过“代 码 变 异—引 发 显 现 型 变

化—参与生存竞争—筛选代码”这样的复杂流程，
渐进式地积累各种遗传代码素材的。与之对比，
阿西莫夫式的机器伦理代码设计流程，却试图通

过某种一劳永逸的代码编制工作来杜绝未来可能

发生的一切伦理风险，这无疑就需要设计者具备

像上帝那样的预见力。而我们都知道，人类是永

远无法扮演上帝的角色的。其三，自然选择的过

程所积累的核心信息虽然是以基因代码的方式被

加以保存的，但是在具体的生存竞争中，这些代码

必须外显为身体的性状才能够兑现其生存价值。
也就是说，至少对于生物体而言，其遗传代码本身

就具有一种针对“具身性”的明确指向，而这种指

向在阿 西 莫 夫 式 的 伦 理 编 码 里 是 找 不 到 的。其

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自然演化的“设计产品”是我们

能够看到的（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“产品”）；而根

据“阿西莫夫三定律”所设计出来的成熟的人工智

能产品，我们却还没有看到。更有甚者，根据瓦拉

赫（Ｗｅｎｄｅｌｌ　Ｗａｌｌａｃｈ）与 艾 伦（Ｃｏｌｉｎ　Ａｌｌｅｎ）的 分

析，［４］（Ｐ９５）在日常语境中对于“阿西莫夫三定律”的

执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矛盾。譬如在面对一个人

正在残害其他人的场面时，以下这两条法则就很

难被同时执行：“机器人不得在与人类的接触中伤

害人类”；“机器人不得在目睹人类被伤害时袖手

不管”。瓦拉赫与艾伦就此指出：只要我们允许机

器人以比较大的自主性来独立应付种种困难的伦

理局面，我们就无法指望其行为能够同时满足“阿
西莫夫三定律”的僵化规定；相反，如果我们硬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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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将这些僵化规定以代码的形式植入机器的话，
我们就不 能 指 望 它 们 的 行 为 输 出 时 是 富 有 智 能

的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两难困境。
从瓦拉赫与艾伦的分析中，我们还可 以 从 语

言哲学与 语 言 学 的 层 面 发 现 自 然 选 择 所 进 行 的

“伦理编码”与阿西莫夫式的“伦理编码”之间的又

一重要差异。不难看出，自然选择所遴选出来的

基因编码组合本身是不带语义的，而兑现这些基

因 组 合 的 生 物 体 的 身 体 表 现 同 样 是 不 带 语 义

的———赋予其语义的，乃是人类观 察 者 对 于 这 些

表现的事后描述。因此，对于自然选择来说，就不

存在着 “如何将带有语义内容的伦理规范分解为

具体算法”这样的问题；而与之相对比，阿西莫夫

式的机器 伦 理 编 制 者 却 不 得 不 面 临 这 样 的 难 题

（因为“阿 西 莫 夫 三 定 律”本 身 无 疑 是 带 有 语 义

的）。因此，除非机器伦理学家们将自身的程序编

制工作奠基在一个恰当的语义学理论之上，否则，
此类工作就无法解决瓦拉赫与艾伦所指出的那类

“灵活性与原则性不可兼得”的困难。
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两方面的结

论：首先，我们已经看到，伦理规范自身很难摆脱

“具身性”的规制；其次，我们发现阿西莫夫式的机

器伦理编制 工 作 既 没 有 意 识 到“具 身 性”的 重 要

性，同时也缺乏一个使得其自身的语义内容落地

的语义学基础理论。而要将这里所说的具身性考

量与语义学考量结合起来，我们就需要一个合适

的理论媒介。这一媒介就是认知语言学。

二、认知语言学的“具身性”对于

人工智能伦理学的启示

　　这里笔者之所以要提到认知语言学，乃是因

为它提供了一个将前面所提到的“具身性原则”与
语言学理论相互结合的范例。认知语言学的代表

人物之一 雷 考 夫（Ｇｅｏｒｇｅ　Ｌａｋｏｆｆ）［５］（Ｐ９）就 曾 概 括

过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与传统语义学的意义观之

间的不同。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列为表１概

括于下：
认知语言学提出了很多技术概念，以 便 将 表

１中所提出的意义观加以具体化。一个非常具有

代表性的技术概念是“认知图式”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　ｓｃｈｅ－

ｍａ）。“图 式”一 词 的 古 希 腊 词 源“ ”有“形

状”的意思，而在认知语言学的语境中，“图式”指

的则是“一系列语例中的共通性在得到强化后所

获得的一些抽象的模板”。［６］（Ｐ２３）在认知语言学中，
此类“抽象模板”往往按照“意象式”（ｉｍａｇｉｓｔｉｃ）的

方式来加以把握；而所谓的“意象式”结构，本身乃

是“前概念”的，是具有一定的“可视性”的。譬如，
英语“ＥＮＴＥＲ”（进入）这个概念就可以被分析为

数个意象 图 式 的 组 合，包 括“物 体”（ｏｂｊｅｃｔ）、“源

点—路 径—目 标”（ｓｏｕｒｃｅ－ｐａｔｈ－ｇｏａｌ）与“容 器—
容纳物”（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－ｃｏｎｔｅｎｔ）。三者结合的情况如

图１所示。
表１　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与传统语义学的意义观对比表

传统语义学的意义观 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

存在 着 判 定 何 为 正 确 的

世界结构的“上帝之眼”

没有这样的“上帝之眼”，不 同 的

语用共 同 体 会 给 出 不 同 的 世 界

描述

所有 人 都 使 用 相 同 的 概

念结构

任何概 念 结 构 都 是 依 赖 于 特 定

视角而存在，并因为视角 的 不 同

而彼此不同

意义 理 论 的 核 心 范 畴 是

“真”与“指称”，而 此 两 者

又关 涉 符 号 与 世 界 中 对

象的关系

意义理 论 的 核 心 关 涉 乃 是 对 特

定对 象 的“范 畴 化”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－

ｔｉｏｎ），即使 得 某 类 内 部 对 象“从

属于”另一类内部对象的心 智 运

作机 制。外 部 世 界 中 的 外 部 对

象并非意义理论所关心的

心智与身体相互分离 心智与身体不可分

情绪没有语义内容 情绪有语义内容

语法是纯形式的 语法是语义内容的衍生物

推理 是 先 验 与 超 越 一 切

具体领域的

推理敏 感 于 被 涉 及 的 语 义 对 象

的具体语义内容

图１　关于“ＥＮＴＥＲ”的认知图式形成过程的图示［６］（Ｐ３３）

这样的“可视化”图式当然包含了明确的身体

指涉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这样的概念图示预设了

概念的使用者具有这样的身体经验：自主移动身

体，从一个源点出发，沿着一定的路径，进入一个

“容器”，并由此使得自己成为一个“容纳物”。换

言之，一个从来没有移动过自己的身体，甚至从来

没有观察到其他物体之移动的语言处理系统，恐

怕是无法 真 正 把 握“ＥＮＴＥＲ”图 式，并 由 此 真 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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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握“进入”这个概念的含义的。
而在从属于“图式”的各个“图式要素”中，“辖

域”（ｓｃｏｐｅ）这个术语亦与“具身性”有着密切的关

联。在认知语言学语境中，“辖域”指的是一个目

标概念在被聚焦时，语用主体的注意力在语义网

中所能够覆盖的周遭范围。其中与核心区域较近

的周遭范围叫“直接辖域”，而注意力的最大范围

边界便是“最大辖域”。譬如，对于“肘部”这个概

念来说，其直接辖域就是“胳膊”，其最大辖域就是

“身体”；而对于“铰链”这个概念来说，“门”就是其

直接辖域，“房屋”则是其最大辖域。同时，也正因

为任何一个被聚焦的对象与其直接辖域之间的连

带关系，我们的自然语言表达式往往只允许该对

象与相关直接辖域的概念名彼此连缀为复合名词

（如“肩胛骨”“门铰链”等），而不允许该对象跳过

直接辖域，与更宽泛辖域的概念名彼此连缀为复

合名词（如“体胛骨”“房铰链”等）。［６］（Ｐ６４～６５）

而之所以说基于“辖域”的认知语言学叙述方

式体现了“具身性”的要素，乃是因为：任何“辖域”
的存在均有赖于其边界的存在，任何“辖域”边界

的存在又有赖于认知主体视野范围的大小，而认

知主体视野范围的大小则最终又取决于其身体的

特性。换言之，“辖域”的特征归根结底还是由认

知主体的身体特性所塑造。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

一点，我们不 妨 设 想 一 下《格 列 佛 游 记》中“大 人

国”与“小人国”居民可能的概念认知图式所具有

的“辖域”。譬如，对于一个大人国的居民来说，他
所注意到的整个人类房屋恐怕就只有正常人类所

看到的一块豆腐那么大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铰链”
对于“门”的直接从属关系将因为显得过于“微观”
而变得可被忽略。而与之相对比，对于小人国的

居民来说，正常人类尺度上的“房屋”却可能因为

“过于宏大”而无法成为其所聚焦的某些（对人类

而言的）微观对象的辖域；甚而言之，小人国的认

知语言学家们恐怕还会开发出一系列对正常人类

而言匪夷所思的概念，以便对他们眼中围观对象

的辖域进行描述，如在将“铰链”作为聚焦对象的

前提下，提到“铰链近侧”“铰链远侧”，等等。
那么，以上说的这些，与伦理 学 有 什 么 关 系？

与人工智能伦理学又有何关系？

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伦理学所研究的 社 会 规

范本身往往就带有“身体图式”的印记。让我们不

妨来想想在周遭社会中遇到的种种社会规范所具

有的语言表达吧！比如：“这是军事禁地！禁止入

内！”（这个 表 达 预 设 了 关 于“进 入”的 身 体 图 式）
“行车时 不 能 挤 占 公 交 车 道！”（这 个 表 达 预 设 了

“挤占”这个概念的身体图式）“不许占据别人的财

物！”（这个表达式预设了“占据”是一个将远离身

体的非辖域转化为其近侧辖域的动态过程）“不许

杀人！”（这个表达式预设了被涉及的人类身体的

确具有终止别的人类身体的生物学机能的物理能

力）不难想象，如果上述这些关于身体图式的预设

全部被抽空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凭空造出

一些让人不知所云的社会规范，如：“永远不能挤

占银河系之外的空间！”“永远都不能通过吐口水

的方式来淹死长颈鹿！”……这也就从认知语言学

的角度印证了汉密尔顿—麦金太尔路线的伦理学

研究思路，即：伦理学规范的内容是某种生物学需

要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再包装，而不是脱离了这些

需要的纯精神臆造物。
而上述的研究思路一旦被推广到人工智能伦

理学———尤其是 机 器 伦 理 学———领 域 内，就 会 立

即触发如下的问题：既然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理

由使得“小人国”或“大人国”尺度上的智能机器人

无法被制造出来（且不论这么做在伦理上是否合

适），那么，我们又如何保证这样的机器人所具有

的“认知 图 式”会 与 人 类 的“认 知 图 式”彼 此 合 拍

呢？而如果这种“合拍性”无法被保证的话，我们

又如何保证同样建立在机器人自身身体图式之上

的机器人的伦理规范能够与人类既有的伦理规范

相合拍呢？而如果后一种“合拍性”也无法被保证

的话，我们又如何保证这样的智能机器人不会对

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呢？

为了使笔者所表达的上述疑虑不显得那么空

洞，在此还想表达两个补充性意见。其一，在笔者

看来，任何智能机器人———如果其 具 有 真 正 意 义

上的全面智能的话———所具有的 语 言 智 能，都 应

当包括对于身体图式的识解能力（无论它的身体

构造是怎样的，也无论它是如何获取这种识解能

力的）。之所以如此判断，则是基于如下推理：机

器人所使用的符号若要与外部环境产生有效的、
富有灵活性的互动的话，就必须对使用特定符号

的典型语境有所把握，而身体图式恰恰是浓缩了

此类典型语境信息的最佳推理中介。因此，认知

语言学家关于人类认知图式的很多理论，至少就

其哲学精神而言是适用于未来人工智能体的。至

于如何找到合适的编程手段来体现认知语言学的

原则，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其二，在笔 者 看 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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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两类智能体（无论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）在身

体图式上存在着时空尺度上的巨大差异的话，那

么这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转译成本就会显得非常

巨大，甚至有时会变得不可转译（我们不妨设想一

下：倘若蚂蚁也会说汉语的话，它们“爬”概念的身

体图式就 会 与 我 们 人 类 的“爬”有 很 大 的 差 异）。
这一观察对于伦理规范编制的直接影响就是：机

器人很可能会因为无法识解人类伦理规范所隐藏

的身体图式，而无法识解整条规范（比如，被完全

做成海豚状的水下机器人会因为无法理解“踩踏”
概念而无法 理 解“禁 止 踩 踏 人 类”这 条 规 范 的 意

义）。退一步讲，如果这些机器人语言智能的发达

程度已经达到了允许其通过内部的类比推理来间

接把握人类身体图式的地步，那么，它们由此所理

解的人类社会规范对其而言也只具有一种抽象的

意义（而非实践的意义），因为这样的规范实在离

它们自己的“生活形式”太远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们

就很难指望这样的智能机器人会严肃地对待人类

的社会规范，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人类所期望的工

作与生活中有用的帮手。
基于以上的讨论，在笔者看来，为了防止种种

对人类不利的情况出现，机器伦理学家就必须预

先阻止“完整意义上的语义智能”与“与人类的时

空尺度迥然不同的身体构造”这两项因素在同一

个机器人身上的结合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从逻辑

上看，我们就只有三个选项：
选项一：姑且可以去建造与人类的时 空 尺 度

迥异的机器人（比如非常微小的纳米机器人），但

是不赋予其高级语义智能，即不赋予其在复杂环

境下独立、灵 活 地 做 出 决 策 的 能 力（在 这 种 情 况

下，此类机器人的智能显然是不足以丰富到足以

将“身体图式”予以内部表征的地步的）。
选项二：在将人类意义上的灵活智能 赋 予 机

器人的时候，必须要保证其身体界面与人类的身

体界面没有时空尺度与性能表现上的重大差异。
或说得更清楚一点，这样的机器人不能比人类跑

得快太多或强悍太多，但也不能比人类慢太多或

脆弱太多。甚至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

开发，使得机器人与人类之间能够形成基于“身体

上的彼此承认”的“共情感”。套用麦金太尔式的

“需要伦理学”的话语框架，也可以这么说：我们必

须在硬件构造上就使机器人产生对其他机器人特

别是人类的“需要”，就像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

成员在生物学意义上需要他人才能够生存一样。

选项三：我们可以将富有灵活智能的 机 器 人

与比较“愚笨”的机器人临时组合起来，让前者去

操控后者，就像人类自己也会临时地去操控相对

缺乏自主智能的机械一样（在这种情况下，两类机

器人之间组合的“临时性”，可以依然保证高智能

机器人自身认知图式的“拟人性”不被破坏）。但

需要注意的是，切不可将这两类机器人的临时组

合长久化 以 催 生 某 种 对 人 类 不 利 的 新 的 认 知 图

式，就像人类自己也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士

兵去使用真枪实弹一样。
当然，除了 以 上 三 个 选 项 之 外，笔 者 也 不 排

除：在某种特殊情况下（比如在某些对人类而言极

度危险的作业环境下），我们将不得不把“完整意

义上的语义智能”与“与人类的时空尺度迥然不同

的身体构造”这两项因素予以永久性地结合。但

即使如此，我们也至少要保证此类机器人与主流

人类社会没有广泛的空间接触，以维护人类社会

的安全。
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笔者论点，那便是：太聪

明的人 工 智 能 并 不 构 成 对 人 类 的 威 胁。且 毋 宁

说，太聪明的人工智能与超强的外围硬件设备的

恒久组合形式，才会构成对人类的威胁，因为与人

类迥异的身体图式本身就会塑造出一个与人类不

同的语义网络，并由此使人类的传统道德规范很

难附着于其上。基于此推理，人工智能伦理学的

研究方向应当“由软转硬”，即从对软件编制规范

的探讨，转向研究“怎样的外围硬件才允许与人工

智能的中央处理器进行接驳”这一崭新的问题。
不过，正如笔者已在前文所提及的，笔者的上

述观点是与人工智能伦理学的主流意见相左的。
在下一节中，我将回过头来再对这些主流见解进

行简要的评述。

三、主流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对于具身性的忽视

首先应当看到的是，就当下的发展状态而言，
“人工智能伦理学”依然是一门非常不成熟的学科

分支。实际上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，推动“人工智

能伦理学”研究的并不是学院内部的力量，而主要

是各国官方与企业的力量，其背后的动机与企图

也带有非常强的应景性，并不是立足于学科发展

的内部逻辑。譬如，有军方背景的人工智能伦理

学家主要关心的是“能够自动开火的机器人”所应

当遵 循 的 伦 理 规 范 问 题；［７］（Ｐ４９～６７）欧 洲 议 会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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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一 份 建 议 性 文 件 甚 至 讨 论 了 将 在

欧盟范围内把被普遍承认的民权准则赋予机器人

的问题。［８］在笔者看来，这两项问题的提出均已超

越了目前人工智能的实际发展水平，并带有明显

的“消费议题”的嫌疑，因为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

学术洞见还没有被人工智能的编程作业消化的前

提下，现有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语义表征能力实际

上都是不 足 以 编 码 任 何 人 类 意 义 上 的 道 德 规 范

的———无论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环境是军

用的还是民用的。更有甚者，在夸张当下人工智

能发展水平的前提下，近年来物理学家霍金在各

种场合都 在 散 布“人 工 智 能 威 胁 论”，［９］（Ｐ６２～１０４）并

在公众 中 制 造 了 一 些 不 必 要 的 恐 慌。在 笔 者 看

来，这种“忧患意识”就好比是在一个核裂变的物

理学方程式还未被搞清楚的时代就去担心核战的

危险，的确只是现代版的“杞人忧天”罢了。
另外，也正是因为参与上述讨论的各 界 人 士

其实并没有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相关语义学与

语言哲学问题想透，他们忽略了“身体图式”对于

伦理规则表征的奠基性意义，并因为这种忽略而

错过了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的真正重点。譬如，
研究军用机器人的相关伦理学专家所执着的核心

问题———是 否 要 赋 予 军 用 机 器 人 以 自 主 开 火

权———本身便是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。在笔者看

来，只要投入战争的机器人具有全面的语义智能

（这具体体现在：它能够理解从友军作战平台上传

送而来的所有指令与情报的语义，能够将从其传

感器中得到的底层数据转化为语义信息，并具有

在混杂情报环境中灵活决策的能力，等等），在原

则上我们就可以凭借它们的这种语义智能对其进

行“道德教化”，并指望它们像真正的人类战士那

样知道应当在何种情况下开火。在军事伦理的语

境中更需要被提出的问题乃是“我们是否允许将

特定的武器与机器人战士的‘身体’直接、恒久地

接驳”，因为这种直接接驳肯定会改变机器人战士

的身体图式，并由此使人类对它们的“教化”变得

困难。
而在相对学院化的圈子里，至少在人 工 智 能

伦理学的范围内，对于具身化问题的讨论其实也

不 是 很 够。即 使 是 哲 学 家 德 瑞 福 斯（Ｈｕｂｅｒｔ
Ｄｒｅｙｆｕｓ）多年来 所 一 直 鼓 吹 的“具 身 性 的 人 工 智

能”路径，［１０］在 具 体 技 术 路 线 上 也 与 认 知 语 言 学

其实并无多 大 交 集，而 且 他 也 尚 未 将 关 于“具 身

性”的观点延展到人工智能伦理学的领域。至于

前面已 引 用 过 的 瓦 拉 赫 与 艾 伦 合 写 的《道 德 机

器———如何教会机器人“对”与“错”》一书，［４］虽然

在行文中的确时常流露出“要使机器人的道德决

策机制更接近人类”的思想倾向，却也并没有在评

述业界既有技术路线的同时，给出一条富有独创

性的技术路线来实现这样的思想倾向。因此，无

论在学院外部还是内部，本文所提出的以“身体图

式构建”为理论基石的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路径，
的确算是一条比较新颖的思路。不过，限于篇幅，
本文并没有勾勒出将此类身体图式构建与具体的

计算机编程作业相互结合的技术路线图。而相关

的研究，显然需要另外一篇论文去完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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